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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第二組 

案由：為工務局函請修正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」

為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及混合物管理辦法」乙案，

業經審查完竣，謹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准本府工務局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北市工土字第○

九七三○二○三三○○號函略以： 

   （一）本府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以臺北市政府(91) 

府法三字第０九一０四七五一八００號令訂定

發布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」，供各機

關據以辦理營建剩餘資源之管理，本次茲為配合

內政部修定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及本府

組織修編，乃著手修正本辦法。 

   （二）另為有效管理及利用本府所屬各機關興辦之公 

共工程與民間建築工程產出之營建剩餘土石

方、營建泥漿及營建混合物，以維護公共安全、

環境衛生及市容觀瞻，爰修正本辦法，並經本

局九十六年七月十日、八月三日、八月十六日

及九月六日四次召會研商與本府相關機關取得

共識，並依據會議結論完成修正擬具草案條文。 

     （三）本修正條文草案，條文共計三十三條分為四章，

第一章為總則，自第一條至第八條；第二章為公

共工程剩餘資源之管理，自第九條至第二十二

條；第三章為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之管理，自

第二十三條至第三十條；第四章為附則，自第三

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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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   1.為配合內政部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函頒修正 

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，酌予修正本辦法

適用範圍，將名稱修正為「臺北市營建剩餘資

源及混合物管理辦法」。 

2.修正條文第一條由現行條文第一條依實際業務   

  執行修正適用範圍，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。 

3.修正條文第二條由現行條文第二條修訂相關名

詞解釋，並酌作款次調整，明定本辦法之用詞

定義。 

4.修正條文第三條由現行條文第三條酌作文字修

正並因應臺北市建築管理處改隸本府都市發展

局增訂其業務於第二款，其餘酌作款次調整，

明定本府各機關之權責分工。 

5.修正條文第四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酌作文字修

正，明定泥漿之處理方式。 

6.修正條文第五條由現行條文第五條酌作文字修

正，明定混合物之處理方式。 

7.修正條文第六條由現行條文第六條酌作文字修

正，明定混合物經分類後之處理方式。 

8.修正條文第七條係新增，明定裝置具有逐車追

蹤流向功能之設備者，得免再辦理抽查作業。 

9.修正條文第八條係新增，明定剩餘資源處理計 

           畫書之製作方式。 

10.修正條文第九條由現行條文第七條移列修正， 

明定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及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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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中明定公共工程剩餘資源之收容處理計

畫。 

11.修正條文第十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移列修正， 

項次調整，明定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自行設置處

理場之規範，並要求各項工程出土前需將合法

處理場之地址及名稱報工程主辦機關備查。 

12.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

移列修正，明定於本市轄區範圍內自行設置處

理場，應由工程主辦機關依規定審查核准後啟

用，並副知相關機關錄案列管。 

13.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係新增，明定公共工程及公 

有建築工程主辦機關於委外監造時，應依相關

規定，由建築師、技師或顧問公司負責監督剩

餘資源進入實際收容處理場所並納入委託契

約書。民間建築工程依建築法規定辦理。 

  14.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係新增，明定工程規劃設計 

階段估計總出土量達五十萬立方公尺以上者，

工程主辦機關應評估自行設置、審查或特約收

容處理場所。 

15.修正條文第十四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修正， 

明定工程主辦機關對基地開挖可立即利用之資

源應於工程規劃時詳實編列處理經費。另工程施

工中如遇地質變化過大，得依變更設計方式辦理。 

   16.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係新增，明定公共工程剩餘 

資源屬可再利用物料，工程主辦機關得估算其

處理成本及價值，列入競標之工程項目，並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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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於預算及納入工程契約書。可再利用物料之

處理，不受本辦法規定之限制，惟工程主辦機

關應於發包後上網記載土質種類及數量。公共

工程主辦機關為調度或回收再利用餘土，得將

原編列餘土處理費用或購買費用變更為餘土

相關作業（含挖填及運輸等）費用。 

  17.修正條文第十六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修正，明定 

承包廠商應於工程實際出土前，將剩餘資源處

理計畫書送工程主辦機關審核同意；另工程主

辦機關應將計畫書副知相關機關。 

  18.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第二項移列修 

正，於第一項第二款剩餘資源數量，加列總量  

管制之文字；並增列第二項明定其他經政府機

關核准之收容場所，應檢附之文件。 

  19.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第三項移列修 

正，明定剩餘資源計畫書應經本府審核同意並

申請運送憑證序號。 

  20.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一條移列 

修正，明定承包廠商應將運送憑證逐次送工程

監造單位彙整後，填具剩餘資源處理紀錄表，

送交工程主辦機關存檔。 

  21.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移列 

修正，明定承包廠商應依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

辦理，並於每月之末日依運送憑證製作統計月

報表，向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申報。

另爲配合書表簡化作業，修正統計月報表免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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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本府工務局。 

  22.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移 

列修正，明定本府於重大公共工程施工期間，

可不定期查核其剩餘資源處理情形，並促請工

程主辦機關限期改善。 

  23.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四條移 

列修正，明定工程主辦機關應於剩餘資源處理

計畫書變更時或公共工程完工後，將剩餘資源

處理紀錄表函送處理場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。 

  24.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移 

列酌作文字修正，明定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

之處理，應自行規劃設置專用處理場或覓妥合

法收容處理場所，並作成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。 

  25.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六條移 

列修正，明定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

書應向建管處申報核備，並因應實務上之需

要，明定工程可按其性質、出土時間之不同，

依照施工計畫分階段提出剩餘資源處理計畫

書。新增第三項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變更時之

辦理方式。 

  26.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七條移 

列修正，明定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

書應載明之事項。另新增第二項，明定其他經

政府機關核准收容場所，應檢附之文件。   

27.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七條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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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項移列修正，明定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核准

後，由建管處發給運送憑證及處理紀錄表。 

   28.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係新增，明定承包廠商應 

於出土前五個工作天將出土預定時間表，函知

建管處並副知本府環保局。但因緊急、救災或

零星等特殊工程，得採事後報備方式辦理。 

   29.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係新增，明定民間建築工 

程，承包廠商應依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辦理，

並於每月之末日依運送憑證製作處理紀錄月報

表，送交監造單位確認，並向資訊中心申報剩

餘資源之內容、數量及去處。建管處除得隨時

抽查外，並應將監造單位彙送之剩餘資源處理

紀錄月報表，於次月五日前核對資訊中心之申

報資料，並函知收容處理場所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。 

30.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八條移 

列修正，明定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完成

時，應檢具處理完成報告送建管處備查。 

31.修正條文第三十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移列 

酌作文字修正，明定民間建築工程未依本辦

法規定辦理時之處理方式。 

   32.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條 

移列酌作文字修正，明定本辦法有關之剩餘

資源管理、管制等措施，主管機關得委託相

關人民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。 

   33.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一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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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移列修正，明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之訂定。 

    34.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 

移列，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。 

二、本辦法經核與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五 

款之規定尚無不合，本組除酌作文字修正外，擬予同

意。 

三、檢附工務局修正草案及本組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。 

擬辦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 


